附件：
	[bookmark: _GoBack]禁止从事食品行业管理人员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刑事判决书案号
	违法行为
	判决内容

	1
	郑凤明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2
	李丙斌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3
	刘新立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4
	陈学林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5
	周克俊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6
	段继连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7
	阿娜尔古丽·买达力汗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8
	开结别克·卡布得西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9
	屈守志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	10
	哈尔牙特·阿不特西
	（2025）新4221刑初90号
	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
	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、销售经营活动



